
辽宁有个“彪哥”法律服务品牌
顾威 本报记者 刘旭

“以前法律援助案件一年只有一二十件，近些年每
年 1000 多件，‘彪哥’在阜蒙县已成为响当当的法律服
务品牌。 ”记者近日采访时，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司法局副局长张彪谈起注册“彪哥”法律服务品
牌前后的变化，一脸自豪。

2014年 12月 24日， 当时担任阜蒙县法律援助中
心主任的张彪在县司法局的支持下，在国家商标局注册
了“彪哥”法律服务品牌。据介绍，以法律服务注册品牌，
这在全国还是第一例。

很快，“彪哥法律咨询热线”开通了，阜新广播电台
还开办了《彪哥说案例》栏目，并在《阜新广播电视报》
连载。 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婆媳不和、离婚财产分割、
外出打工如何保障权益……张彪选取发生在百姓身边
的案例，像讲故事一样以案说法，每讲一个案例后都以
一段顺口溜结束。比如，讲到一个儿子虐待老人的案例
时，这段顺口溜是：狠心儿子打亲娘，法律援助来帮忙；
不服调解上公堂，没了土地又赔房。

“彪哥”团队还在 390 个自然村和社区建立起法律
援助联系点，在法院、工会、妇联、部队、乡镇街等建立
起 48 个法律援助站， 形成了覆盖全县的法律援助网
络， 总共有专职律师及法律工作者 240 多人为弱势群
体提供高效、快捷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

2015年 9月 8日， 阜蒙县村民李某到一工地打工
时受伤，次日晚间身亡。 死者家属因赔偿等问题与施工
方发生纠纷。 张彪详细了解纠纷经过后，积极安抚情绪
激动的死者家属，并以法、理、情等对施工方反复做工
作，前后经过 32次协调沟通，赔偿金由 15万元到 25万
元再到 43万元，双方都接受了调解结果，圆满结案。

两年半时间里，“彪哥” 团队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3852
件，开展法律咨询及“法律进社区”活动上百场次，接待来电
来访 7617余人次，为当事人挽回各项经济损失数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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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6月份，包括北京在内的部分省市进入高
温津贴发放季。对不少收入不高的户外劳动者来说，
高温津贴是炎炎夏日里一份实实在在的“清凉”。

6 月 28 日，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信号，连续三天，北京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 35℃
以上。 据了解，高温预警由低至高分为蓝、黄、橙、
红四级， 高温黄色预警的标准是 “单日最高气温
39℃以上”或“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在 35℃以上”。

在这样的天气里， 劳动者能拿到多少钱的高
温津贴？ 高温津贴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工人
日报》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一问：有多少高温津贴未达标？

6 月 28 日早上 7 点，阳光已开始发挥威力。北
京的快递员小赵在路边整理快件， 他一天的工作
早就开始了。 趁着等客户取件的间隙，小赵猛地灌
了一大口水。

“我一个上午就要喝 4瓶这样的矿泉水。 ”小赵
说，他们的收发站是个人承包的私营点，老板有时候
会给他们准备矿泉水， 而他自己则舍不得买来喝，
“一瓶矿泉水最便宜也得一元多，4瓶下来也得四五
元钱吧，比我送一件快递的提成还多，不划算。 ”

小赵介绍，往年一进入 6 月，他们公司的员工
每月能领到大约 140 元的高温津贴。 “这两年物价
涨得快，一个月 100 多元钱也买不了啥。 ”但小赵
并不知道的是，他领到的 140 元高温津贴，并没有
达到北京市的相关标准。

记者查询得知， 今年北京市高温津贴执行的
是 2014 年制定的发放标准：在 35℃（含 35℃）室外
高温作业人员， 每人每月不低于 180 元； 在 33℃
（含 33℃）以上室内工作场所作业人员，每人每月
不低于 120 元，随 6 月至 8 月的工资发放。

对快递员来说， 在室外的高温酷暑下奔忙是
他们的工作常态。 小赵坦陈，他们做快递员的，几
乎每天要在室外工作 8 小时以上，“什么时候送完
快件什么时候下班，没点儿”。

至于没有达标的高温津贴， 小赵坦言会省着
花：“挣钱都不容易，尤其是我们出力流汗的，能省
一点儿是一点儿。 ”

“我去年有次外出外业时就中暑了，正好带着藿
香正气水，就在路边阴凉地儿歇会儿，再接着干。”在
北京某测绘公司工作的李先生在现单位已经干了 5
年， 他所在的企业是一家私营企业， 近两年效益好
了，夏季的高温津贴最多能有 200元左右。

虽然这一水平已经高出了北京市规定的标
准，但李先生认为从现在的物价水平来看，这个数
并不算高。 “去一趟超市就知道了，现在 100 元钱
根本买不了多少东西。 但高温津贴有总比没有好，
就当是一项福利吧”。

还有的户外工作人员甚至拿不到高温津贴。
“没听说过还发什么高温津贴，没有。 ”提起高温津
贴，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对记者连连摆手，称自
己并不了解高温津贴该发多少、什么时候发，他也
没有听说过公司发这笔钱。

二问：一天领的钱能买多少东西？

环卫工人老何实打实地拿到了北京市规定的
高温津贴———180 元钱。

老何对此很满意：“比起前些年来说好多了，
我 10 年前就来到北京，那时候干环卫工作，谁还
有什么高温津贴？ 按月拿到工资就不错了。 ”

但是，老何也觉得，现在的物价跟 10 年前相
比涨了不少，180 元钱算下来也买不了多少东西。

“就拿西瓜来说吧，前几年才几毛钱一斤，现
在哪里还有一块钱一斤的西瓜？ 我们领的这 180
元钱看着是不错， 但是平均算下来一天连一个西
瓜都买不到。 ”老何说。

记者在北京的一家平价水果连锁超市看到，
西瓜 1.48 元/斤，即使是小个的西瓜，也得要 10 多
元钱。 按照老何 180 元钱的高温津贴来算，一天能
拿到 6 元钱，确实买不到一个西瓜。

西瓜买不到，那矿泉水又能买到多少呢？ 在北

京的一家大型超市，550ml 的矿泉水， 最便宜的是
1 元/瓶，但这样的矿泉水数量品种很少，且摆在不
太显眼的地方。

而在药店， 消暑药品如藿香正气水，10ml*10
支装的平均价格在 15 元/盒左右。

老何告诉记者：“单位福利比较好 ， 给我们
备着藿香正气水。 矿泉水？ 谁花那个钱！ 我都是
自己灌好白开水带着， 带一大壶就够喝一上午
的了。 ”

与老何不同，90 后快递员小陈有喝饮料的习
惯。 他知道自己的高温津贴并未达标，但他和工友
们并没有去找单位讨要的打算。 “人在屋檐下，哪个
不低头？有些事一较真儿，可能连工作都没有了。再
说我也干不了别的，跳槽到别家，还不是一样？ ”

三问：能否根据物价水平动态调整？

根据 2012 年修订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日最高
气温达到 35℃以上）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
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 应当向
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并根据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资料显示，目前全国
至少已有 28 个省份明确了津贴发放标准。

记者发现，对于高温津贴标准的执行有效期，
多数省市设立的时长是 5 年。 从全国来看，北京、
甘肃等大部分省市近 3 年的高温津贴发放标准没
有变化。 部分地区更是多年未发生改变，如广东省
每人 150 元/月的标准与 10 年前相同，河南、四川
等省份的高温津贴标准也是维持多年未变。

与此同时，2017 年 1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同比上涨 2.5%，食品价格上涨 2.7%。

高温津贴标准该不该随工资、 物价水平的变
化进行调整？ 如何设置调整时限？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行政管理教研
室主任刘文军表示，高温津贴与工资挂钩，而工资
与效益和物价挂钩，根据工资、物价水平对高温津
贴标准实施动态调整是基本合理的。

刘文军建议，理想的方式是每年都浮动，但考虑
到政策的稳定性，可以适当缩短调整期限，比如 3年。

“但需要注意的是，高温津贴是对高温环境工
作的一种补贴，不能完全由工资高低决定，而是应
当向受高温影响大的人群倾斜。 ”刘文军说，“对于
快递、外卖等人员流动性比较大的行业，在劳动关
系规范方面确实存在较大的困难， 需要探索出合
适的途径逐步解决。 ”

������6 月 28 日，被执行人潘某在上班时被执行法官采取拘传措施。 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高温津贴是什么？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 （包
括 35℃ ）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
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 （不包括 33℃ ）的 ，应当向劳动者
发放高温津贴 。

◆哪些人可以领？

只要用人单位安排了高温作业，企业、事业
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单位的劳动者都可依法

享受高温津贴。
露天作业如：交巡警、快递员、建筑工人、环

卫工人、户外线路检测工人等；室内作业如：炼
钢工人、机械铸造工人等。

◆企业可发可不发吗？

有企业甚至劳动者都存在一个观念误区，即
认为高温津贴是福利。 但人社局说了：高温津贴
属于劳动报酬（工资）的组成部分，该发而不发属
违法行为，最高面临 1万元罚款；未足额发放的，
视为拖欠或克扣工资。 且清凉饮料不能抵补贴。

◆单位如果不发怎么办？

用人单位如果不依法支付高温津贴的，劳
动者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或投诉， 由具有管辖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依法责令改正。另外，也可以打热线电
话 12333 举报。 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诉，依法维护劳动报酬权益。 (编辑 整理)

“高温津贴平均一天买不到一个西瓜”

北京地区高温津贴 180元/月，平均 6元/天；平价连锁水果店西瓜 1.48元/斤。
津贴标准该不该随工资、物价水平的变化进行调整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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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丛民)6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山东临沂市兰山区共同发起全
媒体直播行动，对 18 起涉民生、金融典型案件的集
中强制执行进行网络直播。 此次行动涉及标的金额
490 万余元，共拘传、拘留“老赖”12 人。当天，临沂市
的刘某某从“老赖”手中拿回了被拖欠 8 年的部分欠
款，激动不已。2009 年，刘某某丈夫因交通事故致残,
责任方却对法院判决的近 12 万元的伤残赔偿金迟
迟不予兑现。

“就该让欠钱不还的人不再嚣张！ ”广大网友纷纷
通过直播页面发送“弹幕”点赞。

本次行动有近 30 家媒体参与直播， 超过 1000
万网友在线观看， 两名被执行人慑于强大舆论压力
当场履行了法律义务。 “法院直播执行活动，通过各
方力量的执行联动和信息化手段的综合应用， 有效
加大了执行力度，保障了群众的合法权益，这种形式
令人印象深刻。”全程现场监督执行活动的全国人大
代表张淑琴说。

当天上午， 执行干警率先到达兰山区清河北街某
小区，对一套房产进行现场清理交付。该房产原业主是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被执行人， 拒不到庭也未履行
偿付义务。房产由法院查封并在网上拍卖成功后，被执
行人并未依法腾退房屋。 执行干警在公证人员的公证
下对屋内物品进行了清理，并将房屋交付给了买受人。

在曹王庄小区一家起名预测馆， 店主范某面对
找上门的法院干警大感意外。在 2016 年审结的一起
借款合同纠纷案中， 他和妻子应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40 万元及利息。 2017 年 1 月份，范某因未如期履行
偿还义务被拘传至兰山法院， 他当场偿还 10 万元，

并保证以后每月至少还款 1 万元， 但其后范某并未
履约。直至法院干警向其宣读了对其拘留 15 天的决
定书，范某才意识到自己违法的严重性。

山东高院执行局局长程乐群介绍，部分“老赖”
故意隐匿行迹“玩失踪”。对此，一些地方法院与公安
机关合作探索建立联合网络协控被执行人系统，针
对严重失信被执行人决定采取拘留措施但被执行人

又下落不明的，通过网络推送给公安机关，由公安机
关在网上予以追逃。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 最高法今年还将继续
推进联合惩戒机制建设， 推动有关部门加快自身办
公平台建设， 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嵌入本部门
的管理、审批、工作系统，实现对相关信息的自动比
对、自动拦截、自动监督、自动惩戒。

法院对执行难再亮剑

抓 “老赖 ”行动网上直播

快问快答

林琳

这几天， 有关一老一小的两起案件引发舆论
关注。 其一，6 月 27 日，上海浦东机场，在南航一
航班旅客登机过程中，80 岁老太太邱某为“祈福”
向发动机扔了一把硬币， 导致航班延误 5 个多小
时。 其二，6 月 22 日，北京市延庆区二中，一名学
生在厕所被其他几名同学逼着拣拾粪便，并被迫
舔了触碰粪便的手指。

事后，上海警方通报，对邱某依法处以行政拘
留 5 日，但因其年龄超过 70 周岁，拘留不予执行；
延庆警方通报，7 名涉案学生构成寻衅滋事违法
行为，其中 5 人被给予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处罚，但
因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依法不执行行政拘留
处罚， 另外 2 人因不满 14 周岁依法不予处罚，责
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面对这样的处罚结果， 舆论很不淡定———

如此恶劣的行为 ， 竟然都因年龄而 “逍遥法
外”？

从法律规定上来说， 上述处罚实在是 “没毛
病”。 根据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已
满 75 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 可以从轻或减轻处
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违法行
为人 70 周岁以上或者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
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作出处罚决
定，但不送拘留所执行。

一案当前，普通民众凭借朴素的情感去“断
案”，难免会出现一些不理解甚至误解。 法律显然
不是凭直觉、感觉就能参透的。

在相关法律中，对老人、孩子适当放宽处罚或
者只处罚不执行，体现的是法律对弱者的倾斜，是
尊老爱幼， 也是现代法治的进步。 一些人以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任何人触犯法律都要
面对同样的处罚和后果，这未免理解得过于狭隘
了，有时候区别对待恰恰是为了平等和公平，就像

针对未成年人我们有专门的法律，针对妇女儿童
我们有倾斜性的规定。

准确地说，法律是在尊老爱幼、向弱者倾斜与
惩罚违法犯罪、实现平等公平之间求得了一种平
衡。 既不一味倾斜、无底线“关爱”，又不完全无视
差异、一视同仁。 当人们对一老一小惹出的案件
的处罚结果愈发不满意、不理解，其实提示相关部
门，这种“平衡”可能出现了问题，需要调整。此前，
业内人士和社会公众便多次建议、讨论，把刑事责
任的年龄下限从 14 周岁降到 12 周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生命力愈发旺盛，小
孩的成长成熟也日渐提速。 在此背景下，一些已
经沿用几十年的有关承担责任的年龄的规定 ，
是否应该修改， 很有讨论的必要。 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 将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的年龄下限从 10 周岁调整为 8 周岁；去年修
改的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将老龄
驾驶人每年体检的时间要求由原来的 60 周岁

放宽到 70 周岁……这些都说明法律需要与时
俱进地调整。

但仍须看到的是， 调整年龄上的规定就能万
事大吉，彻底解决当下“法不责老”“法不责小”的
尴尬了吗？ 问题的症结在于，有人把法律在年龄
上的相关规定当成了“挡箭牌”和“筹码”，利用这
种规定逃避处罚———我可以为所欲为，但你必须
依法办事。 这是什么逻辑？ 这样的法律效果，是我
们不愿看到也必须改变的。

法律是用来惩罚违法犯罪的， 更是用来约束
人们的行为的。 法律对特殊群体的倾斜保护，不
能成为这些人肆意违法的理由。 不论是谁，都应
该自觉、自重，不去触碰法律的底线。

化解“法不责老”“法不责小”，防止年龄成为
一些人违法的“挡箭牌”，公众的吐槽应该正视，
适当的修法也可以有，但更重要的在于，须提高
公众的法治意识。 任何法律，在不懂法、没有法治
意识的人眼里，都是苍白和无力的。

因为年龄，所以违法也无后顾之忧？


